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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传人字〔2017〕383号

关 于 印 发

《中国传媒大学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实施办法（国

家留学基金委和学校配套资助经费）》的通知

校属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为了进一步加强我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，提升教师国际化水

平，特修订《中国传媒大学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实施办法

（国家留学基金委和学校配套资助经费）》。经 2017 年 12 月 19

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中国传媒大学

2017 年 12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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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传媒大学

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实施办法

（国家留学基金委和学校配套资助经费）

为推进学校人才强校战略，加强青年骨干教师队伍的建设，

提高青年教师学术水平和教学科研能力，促进我校与国外著名大

学的交流合作，按照教育部《高等学校“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”

实施方案》及《“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”实施办法》，我校加大

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的选派力度，与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

合作开展了“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”，具体实施办法如下：

第一条 选派计划和资助方式

学校每年择优资助 10-20 名青年骨干教师出国进修学习，国

家留学基金委和学校按 1：1 配套资助方式选派。

第二条 选派类别和资助期限

选派类别：访问学者。

资助期限：3—12 个月。

第三条 申请条件

（一）申请人热爱社会主义祖国,具有良好的思想和业务素

质, 身心健康，在校从事教学、科研或管理工作并取得突出成绩，

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、较强的教学、科研能力或组织、管理能力。

（二）申请人应为各单位重点培养的优秀青年骨干教师。

（三）曾经享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的人员，回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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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满五年后方可再次申请。已获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但未执行人员

不得申请。

（四）申请人申请时须提交国外大学或科研机构的正式邀请

函。

（五）申请访问学者要求：申请时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且来

校工作满三年以上。

（六）申请人申请时外语水平须达到国家留学基金委规定的

标准，具体要求请见 www.csc.edu.cn。

（七）申请人须列入本单位年度教师培养进修计划中，对于

未列入计划中的教师申请此项目，学校不予受理其申请。

第四条 申请时间

以国家留学基金委的选派工作通知为准。

（一）网上报名及提交申请材料时间：第一批每年 4 月中旬

进行；第二批每年 9月下旬进行。各单位统一组织候选人在规定

时间内登陆国家公派留学信息管理系统（http://apply.csc.edu.cn）

进行网上报名，并按照要求准备申请材料并在线提交。

（二）学校审核、选拔、向基金委提交材料：每年 4 月下旬

进行及 10 月上旬进行。

（三）录取工作：录取结果将于 5 月（第一批）、11 月（第

二批）公布。申请人可登录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

（http://apply.csc.edu.cn）查询录取结果。

第五条 选拔录取办法

http://www.csc.edu.cn
http://apply.csc.edu.cn/
http://apply.csc.edu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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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遵循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采取“个人申请、

单位选拔推荐、学校评审、基金委审核录取”的办法。访问学者

重点依托研究课题进行选拔，其出国研修计划应与在研项目或课

题紧密结合。

（二）优先支持教学、科研团队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及成员，

成梯队、分批次赴国外高水平大学强项学科或科研机构等从事综

合性课题研究或合作交流。

（三）各单位应对候选人的个人基本信息、申报条件、品德

修养及身心健康情况等方面进行严格把关；组织 3名以上专家对

申请人的专业基础、科研能力、发展潜力、外语水平及国外留学

单位等进行评审；对候选人出国留学提出明确目标要求，并出具

有针对性的单位推荐意见。

第六条 派出及管理办法

（一）录取人员的留学资格保留期限按照国家留学基金委规

定执行。凡未按期派出者，其留学资格将自动取消。未经批准放

弃资格或不按期派出者，5年内不得再申请国家公派出国留学。

基金委不受理变更留学国别、变更留学单位、变更留学期限及延

期派出的申请。

（二）对留学人员的管理实行“签约派出、违约赔偿”的办

法。留学人员派出前须与国家留学基金委签订《资助出国留学协

议书》并办理公证、交存保证金后派出。为方便留学人员了解国

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的有关规定，指导签订和公证《资助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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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留学协议书》，办理护照、签证、交存保证金等派出手续，国

家留学基金委编写了《出国留学人员须知》，请登录国家留学网

认真阅读并按要求执行。

（三）按照《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》规定，留学人员自抵达

留学所在国后十日内凭《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资格证书》、

《国家公派留学人员报到证明》向中国驻留学所在国使（领）馆

办理报到手续后方可享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。

（四）留学人员在国外留学期间，应遵守所在国法律法规、

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的有关规定及《资助出国留学协

议书》的有关约定，自觉接受国内院校和驻外使（领）馆的管理；

须每 3个月向学校提交研修报告及国外合作者鉴定，并同时通过

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报国家留学基金委和驻外使（领）馆。

（五）留学人员出国前，还须与学校签订《中国传媒大学教

师申请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》，接受学校统一管理。

留学人员应按协议约定完成所制定的研修计划及学校提出的任

务和要求，履行按期回国回校服务的义务。

（六）享受过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的留学人员，需在上次留

学回国服务满五年（含）以上方可再次申请（即自回国之日起至

申报申请截止日前）。留学人员回校后应继续为学校服务五年以

上。

（七）各单位应对留学人员加强目标和过程管理，具体工作

应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。在留学人员录取后，应合理安排其工

http://www.csc.edu.cn/Chuguo/38ab80bc76be40fa8ffe4c661ce28e98.s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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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保证按期派出；在留学人员派出前，应进行行前教育，对其

国外研修计划提出明确要求，并指导、协助其办理出国手续；在

留学人员派出后，应加强对其指导和检查，保持定期联系，协助

学校做好在外管理和按期回国工作；在留学人员回国后，应进行

考核，确保留学效益。

第七条 待遇及其它

（一）本项目录取人员在出国期间待遇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

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中国传媒大学党委、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7 年 12 月 29 日印发


